
第 1924 期商标公告 2025年02月20日

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石马村桃源北西街49号首层

广州市丰达食品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   址

代理机构

82099514

申  请  人

广东互易网络知识产权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29类：肉；食用海藻提取物；鱼（非活）；水果罐头；腌制蔬菜；牛奶制品；食用油脂；食

品用果冻（非甜食）；以果蔬为主的零食小吃；加工过的坚果

第30类：馅饼；糕点；哈发糕；包子；饺子；谷粉；面粉；糯米；食用淀粉；酵母

第35类：广告；广告宣传；计算机网络和网站的在线推广；广告服务；户外广告；通过网站提

供商业信息；市场营销；在计算机数据库中更新和维护数据

申请日期 2024年11月21日

商   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

以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02月21日至2025年05月20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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